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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

为进一步完善基金会管理制度，加强法制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促进基

金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全国性民

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基金会运行实际，制定本

制度。

第一条 本制度规定的重大事项包括：召开理事会、换届会议、变更登记、举办

大型公益活动、设立机构、创办实体、涉外活动、参与邪教和有害气功

活动、突发事件等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召开理事会，应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三条 基金会换届，须事先将拟任法定代表人、秘书长以上负责人以及理事会

组成人员的侯选人名单报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后，并于理事会换届结束后

30 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四条 基金会名称、住所、宗旨、业务范围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金、业务主

管单位发生变化，应事先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，理事会通过后 30

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

第五条 基金会举办大型公益活动及重大募捐活动，应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，

在活动开展前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六条 基金会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，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。分

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，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

理登记手续及备案。

第七条 基金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印章式样、银行开户证明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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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须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八条 基金会负责人、理事、监事变动，须经基金会理事会表决通过，并报登

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九条 基金会举办、参与外事活动，如与境外民间组织合作或联合举办活动、

邀请境外人士或境外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活动，以民间组织名义组织的涉

外研讨会、组团出国出境、与境外组织交流交往、接受境外的捐赠、境

外学习和考察活动等，须按照国家关于民间组织涉外活动有关规定及程

序报业务主管单位批准，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十条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(含志愿者)参与邪教组织和有害气功活动的，应及

时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，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查处。

第十一条 基金会因违反有关国家法律、法规，被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，应

在被处罚之日起一周内将有关情况书面报登记管理机关。

第十二条 基金会进行重大资产投资项目，须经基金会理事会表决通过并报登记

管理机关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、财务报告、工作计划，须经基金会理事会表决

通过，并报业务主管单位，年度工作报告同时报登记管理机关。

第十四条 本管理制度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五条 本管理制度由基金会秘书长负责实施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。

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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